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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空氣質素指標檢討 – 公眾諮詢》 

 

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的意見 

 

主席： 
 

港燈對《空氣質素指標檢討 – 公眾諮詢》有下列 4 點意見:- 

 

1. 港燈認同政府的公眾諮詢文件中提出，在充分考慮本地的情況後，參照世衛的

空氣質素指引，以循序漸進及技術性可行的方式制訂適用於本港的空氣質素指

標，從而改善香港空氣質素，以保障公眾健康。 

 

2. 對於政府為達到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指標，提出多項相應的排放管制措施，港燈

表示支持。其中兩項措施與電力行業有關的是進一步增加天然氣發電和推廣使

用電動車輛，港燈會積極與政府探討，以作出配合。 

 

3. 為了達到2010年的減排目標，港燈在過去數年在南丫電廠開展了大量工作。天

然氣發電從零到現在佔總發電量的15%，增加到明年的30%。脫硫裝置從過去的

三台機組增加到明年的六台。低氮裝置從過去的三台增加到明年的五台。預計

南丫電廠2010年的二氧化硫、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粒子的排放將比2005年的

同類排放降低40%至70%以上。 

 

4. 若按諮詢文件建議，增加天然氣發電量到50%，我們需要加建天然氣機組和額

外進口天然氣，這些工作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規劃與推行，但港燈將會積極不

懈，繼續為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努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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